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89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95年 9月 15台內營字第 0950805596號  

壹、95年 8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整  

貳、地點：營建署第 601會議室  記錄：高俐玲、林莉萍  

參、主席：林委員中森代理  

----------------------------------------------  

陸、確認第 187、188次會議紀錄 

決議：1.第 187次會議紀錄內容確認。  

決議：2.第 188次會議紀錄除第二案審議「桃園縣龍潭鄉

企業家村住宅社區開發計畫」案，會議決議二修正如下，

餘確認：  

1. 有關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88次會議決議二、：

「....將原依區域計畫委員會決議劃設為保育區之

30%土地中部分土地編定為遊憩用地，並捐贈與鄉公

所，且其上不得設有建築或設施物、應維持原始之地

形地貌及加強植栽，並應儘量集中設置，以求在功能

上與視覺上發揮最大的保育效果。???」，因未符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所規定：「保育區面積不得

小於扣除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且與本部 95.4.6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79次會

議有關「應留設開發面積 30%之保育區」內容不一

致，基於本案開發計畫目的在於提供高品質之住宅環

境，該項保育區之面積比率仍應維持，故仍請申請人

劃設 30%保育區面積。滯洪池得循往例計入保育區面

積計算。 

2. 公園及綠地之面積仍應依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79次會

議決議，劃設達開發區總面積之 10%；如綠地循往例

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其公園面積仍應維持總開發面

積之 10%。 



3.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比例仍應不得低於開發總

面積之 45%，其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應不得低

於開發總面積之 35%。 

4. 依過去案例及法規規定，捐贈與縣(市)及鄉(鎮、市)

之公共設施項目以公園、道路、污水處理場、學校用

地(或代用地)為主，惟考量桃園縣教育局代表於區域

計畫委員會第 188次會議中建議本案採繳納學校開發

影響費方式辦理，故學校開發影響費應可折算為學校

代用地面積比例，計入應劃設之公共設施及捐贈之公

共設施項目。 

5. 本案請申請人修正開發計畫書，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簽報核發開發許可。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審議台中縣后里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

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案」 

決議：  

本案經討論後獲大多數與會委員支持，故原則同意有條件

通過：  

1.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審議決議事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等相關規定執行。 

2. 關於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之履行，國家科學委員會

應扮演更積極、主動、輔導及監督之角色，尤其施工

期間之管理更應嚴格管控。 

3. 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於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回饋事項亦

應具體回應，以建立政府誠信及獲民眾信任。 

4. 有關環評監督機制，業經申請人說明未來該監督委員

會委員之組成將由具公正客觀之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士

擔任，應確實依承諾辦理。 

5. 因本案之環境影響評估審議係有條件通過，倘本案因

環境影響所附帶之條件未能完成，致使環境影響評估



許可遭廢止，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等相關規

定，本案之許可亦應予以廢止。 

關於本案歷次會議審議尚須補正事項，請送專案小組會議

確認，並請申請人於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後 3個月內將修正

之開發計畫書圖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簽報主任委

員同意後核發許可。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時 30分  

附錄： 

壹、中科籌備處簡報內容重點摘要： 

1. 有關基地內之國有土地，除經濟部所管理之 2筆國有

地業剔     除  不列入基地範圍內，其餘國有土地，

皆已取得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使用（撥用）之公

文，且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亦函復基地內國有山坡

地符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國有土地使

用相關限制規定。 

2. 本案環境評估及環境污染部分，本案業經環境影響評

估委員會審議通過，本處將依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決

議事項確實執行辦理。 

3. 有關本案基地選址：（一） 評選基地之必要條件為：

1.與台中基地便利連結且能快速到達。2.基地應約

250公頃之規模。3.土地取得容易。4.基地適合開發

為科學工業園區。5.進駐廠商意願高。6.地方政府有

高度意願。（二） 候選基地資料係由中部地方政府所

提供，候選基地共計 18處（其中 4處為既有工業

區），初步篩選後符合大面積基地（200公頃以上）

有計 9處，彰濱工業區臨海且剩餘土地不集中；彰化

縣內之萬興農場、二林農場及大排沙農場皆有地層下

陷及聯外交通不便，距離台中基地較遠等問題；文山

工業區私有土地取得不易；中興新村基地短期內辦公



廳及宿舍無法騰出；成功嶺基地短期內軍方土地不易

釋出；清水高美地區，公私有土地夾雜且鄰近高美濕

地。（三） 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合計面積為 340公

頃，其優點為面積足夠、產權單純土地取得容易、鄰

近台中基地、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但其缺點為鄰

近地區有斷層，經評估後考慮以退縮遠離斷層帶、加

強廠房建築構造、強化防災計畫等予以克服，且對於

鄰近農業區並規劃隔離綠地予以區隔。（四） 有關后

里基地（含七星農場及后里農場）遴選過程，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亦曾邀請相關單位及委員參與審議後

同意。 

4. 有關本案開發產生之內外部利益與成本比較，先將可

能產生之 各項因素分為可量化與不可量化兩部分，經

分析後，總內部利益為 701億、內部成本為 2611.09

億，外部利益為 4067.47億、外部成本為 21.12億；

故總體利益顯著大於總成本。另外部成本由環保措

施、環評承諾事項、回饋措施及保險機制等內部化。 

貳、居民代表及相關環保團體書面意見如下： 

1. 居民代表一：（一）我等要求中科確保我們的生命、

財產安全，讓我們能在無污染的優質環境生活下去，

永續經營我們的農業、花卉栽培。（二）農業用水提

撥工業用水計畫，水利單位從未告訴我們農民，是否

構成盜賣農業用水之嫌？（三）乾旱期實施強制休

耕，無水灌溉，遭致后里鄉花農要供應過年期的切花

（百合與唐菖浦﹝劍蘭﹞300多公頃）無法栽培，其

損失因而影響花農生計，請問政府如何解決？（四）

高品質的切花，香水百合與唐菖浦（劍蘭）的種球，

均仰賴國外進口，且須在 1年前訂購，以香水百合計

算每分地栽植 20000粒乘以每粒平均單價 25元左右…

約需成本 50萬元，有誰能預知明年缺水？預告休耕？

否則屆時無法下種，每分地 50萬元的種球費誰要負

責？是否可以申請國賠？（五）政府輔導青年創業貸



款，今改為農民經營改善貸款，每人 300萬大部分皆

用來栽培高經濟的花卉或農特產作物，如缺水無法栽

培，自然無收入，政府應承諾不必償還貸款。（六）

政府為了拼經濟，通過力晶、華映高科技開發，那我

們以後栽培的農產品如受污染，政府應承諾全部收

購，土壤如受污染，禁止耕作時，也得承諾徵收被污

染土地，並輔導農民就業。（七）陳請各位委員體諒

我們，不要讓高污染，高耗水的產業在后里鄉的水源

頭開發，減少一個污染源。 

2. 外埔鄉居民代表二：我反對本開發案，因為開發單位

有很多資料不實，有欺騙各位委員及社會大眾之嫌，

例如：開發單位在各村里所舉辦的公開說明會，會中

每次都說初期廢水排放到牛稠坑溝，對下游沒有太大

影響，到一個面積約 100公頃的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護區，且在大甲溪的河口平原上有十餘口自來水取

水井，與 4千多公頃的農地，開發單位都沒有提及，

污水處理廠，污水排放管都尚未完成就急著要建廠、

開工，這是昧著良心破壞國土的行為。為了賺錢可以

犧牲下游數萬人生命安全，我想本案如果通過，以後

的抗爭，社會成本，將不亞於核四案。本人強烈要求

在污水處理廠，污水排放管尚未完工前不應讓這種高

耗水，高污染的廠商開工。大安西大甲溪聯合供水計

畫自欺欺人。 

3. 居民代表三：（一）七星基地的選擇（區位）是嚴重

的錯誤。地震無法預知其發生的時間精確位置及規

模，他可能造成毒氣外洩而造成嚴重災難。（二）排

放水的毒污染是個不爭事實，大甲溪下游所及的面積

可達兩萬公頃，百萬人身處健康風險的威脅，土地一

旦被污染若要還原可能是 30年以後的事。被污染的養

殖業及農產品供銷全台灣，屆時每位民眾都有可能受

害，如果休耕，農民生活更加困苦，補貼並非良策，

農民無所事事，將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三）這是

后里鄉行政地圖，人口最密集的周圍有著嚴重的污



源，預估每天將排出 8至 12公噸的 VOC有毒廢氣，創

全世界之冠，中科以造假的手法，以這裡的單位容積

量用台中縣全縣來平均。（四）這是一個絕後的案

子，它耗盡水資源排出比容許量更多的空氣及水污

染，試問後來的人，他們將何去何從。（五）大甲溪

流域都是精緻的高經濟價值的農產品，農業生產，嘉

惠每位農民，且生生不息，美國日本澳洲紐西蘭荷蘭

的農業都受政府保護且產品行銷全世界，為何我們的

政府無法好好照顧農民？ 

4. 居民代表四： 我是養鴨及養蛤蠣業者，只要水質受到

污染，相當敏感的鴨及蛤蠣即會死亡，所以我建議中

科的污水不可排放至牛稠坑溪，中科應等污水處理廠

建造完成後，才可以讓廠商營運。尤其污水放流管應

埋設至海口再排放。 

5. 居民代表五：由於時間因素，無法充分表達，僅就重

點略述：（一）力晶工廠應俟中科汙水廠（97年底）

完成後才可排放至牛稠坑溝。（二）中科應具體確保

不影響農業灌溉用水之水質及水量。（三）確保強力

監督機制成立監督委員會（專家由地方推派）成立獨

立運作監督基金。（四）災害防治應加強化學消防

車、園區設立醫院。（五）南向 30米道路，應聯絡至

神岡交流道解決三豐路交流道問題，促進后里鄉整體

發展。 

6. 居民代表六：（一）我們 3-4個月來可以說有嘴講到

無沫，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環境為了我們的生存與健

康。后里鄉面積不大，現在確定有五家工廠，相信沒

有人敢說不會污染到我們的環境，我們擔心無煙囪的

高科技產業其空氣污染高度在 15-50M之間，當大量的

VOC籠罩在后里盆地上空，不易擴散，我們的健康，

不知如何評估？（二）環評有條件通過第 5頁說，對

居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響，開發單位應承諾無條件撤

銷本開發案，聽說 37吋面板，國內只擁有 5％的技

術，95％靠外來，我們不知道的化學物質毒性如何，



且工廠將開工營運，我們質疑健康風險如何評估。住

在后里鄉與焚化爐鄰近之居民死亡原因，大部分是罹

患癌症，焚化爐可以關廠嗎，友達如在開發營運後，

才發現對人健康長期有不良影響，依條件，不知政府

如何去撤銷它，因此請委員們，對健康風險無法評估

的開發案駁回。（三）后里鄉目前光是豐興鋼鐵廠，

油污的排放戴奧辛重金屬的污染已發生鄰近農友生產

的芋頭，不是拿去賣而是運到焚化爐燒毀，土地受污

染禁止耕作，老農民無法轉業，只靠休耕補助每分地

4600元，要維持半年的生活如何活下去。（四）力晶

與華映，在不知不覺中通過環評進駐，如加上友達，

以後會造成多少污染事件無人知，萬一污染到大甲溪

下流 4000多公頃的農田或自來水源，不知危害多少

人。（五）環評不公，官派委員一面倒的護盤，有爭

議的環評，不經過二階環評以有條件通過，說明會中

的承諾、與會者任何訴求，都遭受居民強烈反對，政

府重經濟不顧環保的政策令我們失望。（六）最近適

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亮起

來」政策，我們今天帶來原本請后里鄉長在會前會

時，轉達本鄉全體村長聯名，堅決反對高污染，高耗

水的友達進駐后里七星基地的簽名書，因錯過會期，

特補呈各委員，懇請委員們為大台中地區的水源，為

幾千萬的農民把關，駁回友達的開發案。減少一個污

染源就多一分健康的保障，也期望保留一些乾淨的農

地給我們後代子孫，讓后里的農業、花卉、馬鈴薯，

釀葡萄酒等得予永續經營。 

7. 永續委員會委員：（一）政府說本開發案屬大投資並

將帶來大溫暖，吾人認為它是大災難，大補貼、大負

債、大不公、大不義、大污染哪來的大溫暖。（二）

面板產業屬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並使用大面積之原有

之農業用地，依環評法至少應實施政策環評有：1.工

業區設置、2.農業生產用地保育用地大規模變更非農

業使用 3.自來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 4.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等。（三）本案違背經續會共

同意見，產業發展不得污染破壞農業發展環境。

（四）本次會議應採逐字摘錄紀錄，為台灣工業發展

史留見證並及上網。（五）大台中地區空氣品質差，

七星農場基地之工廠 VOC、PFC去除率應提高至少 99

％。（六）后里基地中之后里農場及七星農場所產生

之廢污水皆不得排入后里鄉之任何一寸土地，以防污

染后里農地及污染后里地下水。（七）友達公司應即

時 100％提供所使用之化學藥品，以利評估健康風

險，如有隱瞞，友達公司應承諾立即關廠。（八）

2006年 8月 26日環保團體與陳總統談話會，陳總統

明示經濟與環境，環境優先，繁榮與公義，公義優

先，本開發不環保且不公義故應否決。（九）近六年

新竹竹東圳灌溉區因竹科共五年休耕，后里高價值農

業休耕的代價曾評估？ 

8. 台中市環境促進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在此審議若無事

先了解后里當地居民之民意，則其審議是無意義的。

后里地區居民很明顯可知是反對此案開發。又本案之

環評審議是附帶條件的，即是若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

結果，若確定將對居民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則應撤

銷，故為符合程序正義，區域計畫委員會應該暫停審

議本案，等待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出來。另中科日前於

中科台中基地有關噪音管制審查時竟然要求將該基地

之噪音管制降低，其心態很不可取。 

9. 台灣綠黨：（一）中科三期七星農場開發並無急迫

性、時效性，友達原在本 案    之 7.5代廠已改至台

中基地設廠。韓國 LCD宣布暫緩次世代廠投資計畫；

高科技大型投資計畫即為高固定成本之景氣循環產

業，景氣波動劇烈而難以掌握，全民的環境資源不應

跟隨業者一起上賭桌。（詳見今日（8/31）中國時報

本人專文「環境資源不應上賭桌」。（二）「與南韓

爭奪大尺吋面板的全球龍頭地位」之政策目標錯誤，

台灣面板主要在製造段為國際大廠代工，台灣應加強



「微笑曲線」 兩端的品牌與技術。（三）LCD的產業

週期即將進高峰期，原本主要用於 NB及監視器，當主

要應用於 TV之後，將無更新的應用領域，產業週期雖

未結束但將開始走下坡。目前 1、2代廠已無價值，

3.5代廠也因供過於求，技術落後逐漸失去價值，未

來 LCD產業將喪失比較利益。（四）本案外部利益與

成本估算錯誤，總成本將大於總利益 1.稅收利益高估

LCD時虧時盈，虧損時並無稅收利益。2土地增值效

益，將使廠商成本及社區居民生活提高，貧富差距提

高。3.中科開發之環境污染將使中部地區高單位產值

農業受損完全未做估算。4.視覺景觀衝擊觀光產業，

土地污染及災害復原成本高，居民健康均可量化，並

非不可量化，中科籌備處應再補作評估。（五）地方

居民與環保團體對保護環境資源的堅持絕對比行政院

蘇貞昌的任期久，若區委會未經審慎討論及草率表決

過關，我們將在全球各地杯葛，友達明基集團之 BENQ

品牌，並遊說國際大廠勿採用友達產出之面板。 

10.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為何只要認真審查案件的

委員會，都會變成政府眼中的投資障礙？（一）根據

2006年 8月 30日經濟日報所載：「友達中科投資

案，明四度闖關經部將協助廠商排除障礙」為何只要

認真審查就變成投資障礙。（二）2006年 8月 18日

經濟日報所載：「經濟部幕僚官員指出，友達中科設

廠，好不容易才獲環評委員會有條件通過，依往例投

資案送區域委員會，很少有異議，但昨天區委會竟駁

回該案，令經濟部錯愕」（三）2006年 8月 18日經

濟日報所載：「經濟部官員錯愕的是原以為障礙是在

環境委員會，沒想到營署區域委員會也來作梗。工業

局高層官員指出，按理說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應該不

是問題，沒想到不會出狀況的地方殺出程咬金。」

（四）綜上所述，凡是對本案提出質疑的委員會，都

一概被經建部門視為投資障礙，試問區委會的認真審

查的委員及幕僚人員，你們作何感想？（五）本案在



95年 3月 28日第 2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時，開發單位

作以下承諾：「承諾污水排放將可達灌溉水質排放標

準…」上開承諾既經提出且納入正式會議紀錄，即已

具備法律效力，依法對開發單位即產生拘束力，然而

在 94年 4月 6日第 3次專案小組決議第 9點卻指出，

有關本案污水水質排放標準，台中農田水利會建議以

達到灌溉水質之排放標準乙節，因係屬環評審議範

圍，為避免重複審議，是請作業單位將台中農田水利

會意見轉請環保署處理。上開 2次決議明顯衝突，且

第 3次決議有適法疑義，區委會與環評會非同一機

關，何來重複審議之說，是敬請區委會務必確以第 2

次專案小組決議內容，開發單位願意接受決議之拘

束，若否則開發單位之行為顯有違法之處。 

十一、台灣生態學會： 

1. 中科說明：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已公告之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資料，牛稠坑溝排水匯入大甲溪下游河段

後，其下游並無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及取水口？

（是真實嗎？） 

2. 區位是否有不可替代性：（1）后里基地之優勢（2）

其他基地不符合原因。（中科說明確實嗎？） 

3. 這算什麼評估說明：（1）后里基地之劣勢（不符合原

因）？（2）其他基地之優勢？（3）不可替代性？

（4）我就是要他。（中科係先選基地再作評估） 

4. 基地評選先考量實質環境因子：那麼：（1）后里基地

應優先被剔除（2）陳委員的提問仍未回答：若以實質

環境因子為基地評選之優先因子，為何還會選此基

地？（3）我就是要他。（中科係先選基地再作評

估）。 

5. 我們要求（1）列入會議紀錄（2）記名投票。 

十二、淨竹文教基金會： 



（一）有關本案污水排放標準問題有疑義尚待釐清  

1. 查本案開發單位於 95年 3月 28日第 2次專案小組曾

作成如下承諾略以：「承諾污水排放將可達灌溉水質

排放標 準、、、。」專案小組委員就上開承諾已達成

決議且列入正式會議紀錄，依法已發生完全之法律效

力，且上開承諾對開發單位亦發生完全之拘束效力。 

2. 然而，在 95年 4月 6日第 3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時，其

決議第 9點卻記載略以：「有關本案污水水質之排放

標準，台中農田水利會建議達到灌溉水質排放標準乙

節，因係屬環境影響評估審議範圍，為避免重複審

議，是請作業單位將台中農田水利會意見轉請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處理。」 

3. 上開 2次決議顯有衝突，開發單位既已於第 2次專案

小組會議作成如上承諾，依法即受拘束。且環保署與

營建署係屬不同行政機關，在審查項目上縱有相同

處，亦不生重複審議問題，蓋重複審議在行政法概念

上係指同一行政機關就相同問題進行多次審議之謂。 

4. 綜上所述，依法本案開發單位應受上開第 2次專案小

組承諾事項之拘束，若開發單位嗣後不願受上開承諾

拘束，此時開發單位之污水排放標準究竟為何即產生

疑義，此一問題事關重大，請區委會務必釐清。否則

日後將產生極大之審查結論適法性爭議。 

（二）本案建議應暫停審查待環評爭議行政爭訟定讞後再

續行審查較為妥當  

1. 本開發案之環評結論業於 95年 7月 31日經環保署公

告，惟當地居民已針對前開環評審查結論提起訴願，

現正於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中。 

2. 若本案環評結論遭撤銷，勢必牽動區委會之審查內

容，為避免行政資源浪費且防止審查結論出現重大歧

異，建請區委會應暫停本案審查，待環評爭議行政爭

訟定讞後再續行審查較為妥當。 



參、中科籌備處對於居民意見回應： 

1. 中科籌備處將會同廠商將環境會計帳及居民健康風險

等相關機制建立，以保障居民身體健康及維護當地環

境。 

2. 中科籌備處目前業已召開后里地區之居民說明會及公

聽會，將會針對居民所提意見，改善相關措施盡量符

合居民要求。 

3. 有關未來之環境監督機制部分：1.環境監督委員將由

具客觀公正之環評專家擔任且中科籌備處將不介入委

員遴選過程；2.又有關環境監督所需經費將由中科園

區管理費中提撥供應。 

4. 污水排放部分將分為三期：(1)初期：因排放量較少，

由廠商自行處理，但其排放水質仍須符合環評審議要

求及國家排放標準。(2)中期：污水處理廠完成後，則

由園區統一處理後排放，但仍須符合環評審議要求及

國家排放標準。(3)長期：污水處理排放專管完成，則

園區所有污水排放，將專管排放至大安溪出海口處。

(4)有關污水排放園區將持續相關溝渠水質之毒性測

試，並確保排放水質皆符合國家規定標準。 

5. 有關中科籌備處所規劃之污水排放點，經查皆無自來

水之取水口。 

6. 關於本案規劃時，除依規定劃設隔離綠帶，其相關水

路規劃以盡量避免對於周遭農業環境及灌溉水路產生

影響為規劃方向。 

7. 關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所規劃之滯洪池，為水土保持

規劃之優良範例，又中科第一期及第二期之滯洪池設

施於最近幾次颱風來襲，皆發揮功效降低淹水比率。 

肆、討論-各委員發言摘要： 

委員一： 



1. 關於第 189次區域計畫委員會會前會，委員對於內外

部利益成本評估及基地選址等議題有許多討論，對於

本案是否通過，與會委員並無反對之意見，另本案為

何引發抗爭，依后里鄉公所代表說明，係目前施工中

之后里農場管理不當所致。 

2. 中科籌備處最近於后里農場之施作工程，因管理不盡

完善，故讓居民對於本案之相關承諾事項產生疑慮，

本案同意有條件通過，但中科籌備處需對承諾事項具

體執行。 

委員二： 

  台灣許多製造技術係從國外引入，再由廠商與

工研院研發後，將產品技術提升而取得國際競爭

性，有關光電及面板業，其產業鏈很長且產業群

聚效果強，又該等產業所需購置相關機械及熔爐

等設備，須投入巨額成本且搬遷不易，故投入後

產業不易外移，對我國產業發展長期是有很大效

益，所以同意本案之開發。 

委員三： 

  對於本案之開發表支持立場，有關產業之選取

尊重主管機關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決定，惟中科應

儘快與居民建立互信，積極消弭居民疑慮。 

委員四： 

 支持本案，關於本案交通議題部分，業於三次

專案小組會議中熱烈討論，議題已收斂；且居民

代表亦無對於交通部分表達意見，故本案交通部

分是無異議的。 

 委員五： 



1. 就國家整體發展而言並不反對本案，惟中科籌備處對

於農民之相關承諾應具體落實，確實執行。 

2. 有關中科籌備處說明之內外部成本利益評估分析，部

分資料不恰當，應作修正。 

3. 當地農民所關心主要有二點，第一點排放水質不應影

響農田或造成污染，第二點未來園區營運後，不應影

響農業灌溉用水之取得。另若有休耕情形發生，竹科

之補償措施模式似無法適用於此區（因種植作物不

同）。 

委員六： 

1. 關於居民所提意見，大部分在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

議中業已處理，例如排放水質乙節，環境影響評估委

員會已要求中科籌備處需達到懸浮微粒(SS)及生化需

氧量(BOD)應降低至 10mg/L（目前規定為 30mg/L），

又中科籌備處初期污水排入牛稠坑溝，之後匯流進入

大甲溪，經稀釋後已幾乎可達灌溉用水程度。 

2. 又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亦決議，中科籌備處需作居民

健康風險，將來若經評估後證實中科產業會對居民健

康產生危害，則將廢止環境影響評估許可。 

3. 建議中科籌備處應儘速完成排放專管工程，又國家科

學委員會應考量，長期而言是否該對光電產業作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原則支持本案。 

委員七： 

有關中科籌備處需使用之基地範圍內 9筆陸軍總

司令部所管理國有土地部分，業經國防部核可，

支持本案開發；另中科籌備處應加強提升放流水

質標準，並盡量符合居民要求。 

委員八： 

1. 關於本案業經主管機關審核同意，故贊同本案開發。 



2. 本案之環境影響評估既經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議許

可，故尊重其審議決議。 

3. 有關後續環境監督機制應確實執行，以昭政府公信。 

委員九： 

居民意見應妥善處理，又相關之土地規劃應依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同意本案開發。 

委員十： 

1.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產生衝突時，如何選擇係屬國家

政策問題非屬個案審議範疇；以本案而言， 不論從國

土規劃、永續發展及公共福祉等，某特定產業對國家

經濟有卓著貢獻但亦造成可能之環境危害，是不均衡

之國土發展。 

2. 本案同意通過但需有附帶條件，即污染防治應真正落

實，換句話說，本案相關污染防治設施應由中科籌備

處興建、營運及管理，而所需費用再向廠商收取。另

環境監督機制應由民間公正人士所組成，且相關之基

金需能獨立運作，符合民眾要求。 

委員十一： 

1. 國家之經濟、環境及社會皆應永續發展，但居民福祉

亦應確保，故中科籌備處應更積極改善本區之環境。 

2. 有關本案之污水應盡量不排入農田灌溉用水水路為

宜。 

3. 建議中科籌備處應持續加強與居民溝通，對於居民意

見應具體回應，確實執行重建居民信心。 

4. 本案因業已通過后里農場之開發，以環境限制面而

言，本人支持有條件通過。 

委員十二： 



1. 區域計畫委員會對於本案是相當重視的，故專案小組

已審議三次而且區域計畫委員會目前亦進行第四次審

議！ 

2. 國家政策是需要支持的，惟環境保護亦需兼顧，所以

有關放流水、居民健康風險及相關環保議題中科籌備

處應確實落實，原則支持本案。 

委員十三： 

1. 本案業經三次專案小組及四次大會討論，相關之土地

配置、國有土地使用（撥用）等業經補正符合審議作

業規範規定。 

2. 環保議題部分，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業已審議通過在

案，尊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結果。 

3. 另居民回饋及環境監督等，中科應再加強，尤其工地

施工部分，應立即改善，支持本案過通。 

委員十四： 

1. 經過幾次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會中讓居民陳述對於

本案意見，本次會議居民代表已出現有條件同意之聲

音，是非常可貴的。 

2. 同意本案開發，並建議中科籌備處對於本案污水排放

出具書面文件承諾，又污水排放專管應儘快提前完

成，且環評監督機制應具體落實。 

委員十五： 

1. 政府拼經濟之決心應予以支持，以往國家科學委員會

所提案件，本人皆信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說法，后里

農場開發審議時，曾有多位委員詢問中科是否仍有第

四期、第五期……之開發案，當時中科籌備處回應，

中科僅開發至第三期，不會有第四期或第五期。但不

久中科籌備處即送出本案，讓我對中科籌備處之誠信

產生質疑，雖中科籌備處說明，七星農場開發案係屬



后里基地之一部份，但如兩基地併同審議，其結果是

否相同？ 

2. 科學工業園區之開發原本就需注重所能產生之經濟效

益，中科籌備處對於本案可能產生之經濟效益評估為

2千多億，但與會環保團體對此有諸多質疑，故本人

不同意本案。 

委員十六： 

1. 國家政策應有持續性，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規劃是

較不健全的，且后里農場開發計畫案審議時，中科籌

備處已說明不再開發，但不久又送出七星農場開發計

畫案。 

2. 本案區位選址部分，基地鄰近地震及斷層等，實在無

法同意為何優於其他候選基地。 

3. 另本案之防災計畫，中科籌備處說明后里鄉公所之消

防隊及台中縣政府之消防局將配合支援，惟相關人力

如何支應調度都不明確。綜上本人不同意本案。 

伍、備註：中科籌備處曾於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88次會議

中說明： 

1. 有關「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含

「后里農場」基地及「七星農場」基地兩部分，「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之籌設計

畫，係將兩基地併同為一案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審查。 

2. 惟行政院經建會審議時，考量七星農場部分因包含軍

方土地，軍方是否同意釋出，尚須研商，且因本案開

發有程時因素之限制，故經審議後「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部分）」先核可

籌設計畫（94年 6月 27日）；嗣經協商「七星農

場」基地，於剔除軍方土地後，再核可其籌設計畫

（95年 1月 3日）。 



3. 故「后里農場開發計畫案」及「七星農場開發計畫

案」皆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之一部

分。 


